附件2

《玉林市科技专家库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为保障玉林市科技计划的顺利实施，玉林市科技局建立了玉林市科技专家库。自科技专家库建立以来，有效保障了项目评审、咨询、论证等科技管理工作顺利开展。近年来，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对专家库的建设、使用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市科技工作更加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专家库建设，整合各领域高水平专家资源，为科技强玉建设提供更多智力支撑。经反复论证修改，形成《玉林市科技专家库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主要政策依据

（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8〕37号）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化自治区本级财政科技计划和科技项目管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发〔2015〕57号）

（三）《广西科研信用评价实施细则》（桂科监字〔2021〕11号）

（四）《国家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

（五）《广西科技专家库建设与管理办法》（桂科规字〔2024〕3号）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8章39条。

第一章  总则。阐明办法的出台背景及制定依据，明确了专家库的定位及建设原则。

第二章  职责与分工。厘清了玉林市科技局、专家库管理机构、专家库使用单位以及专家推荐单位的职责权限。

第三章  专家入库与聘任。明确入库专家的条件，对入库专家实行分类管理，将专家分为技术类、管理类、战略咨询类、财务类。专家入库主要采取公开征集、定向邀请、交换共享三种方式。规定了专家应享有的七项权利、应履行的七项义务和应遵守的十项纪律，以及八种出库情形。

第四章  专家库应用与维护。要求专家信息实行定期更新机制，做好专家信息的动态管理，建立专家标识体系。

第五章  专家抽取与使用。专家选用采用随机抽取方式，专家受邀参与评审、评价、论证、咨询等科技管理工作时，应自觉遵守回避制度，符合回避情形的，专家应当主动申明回避。

第六章  专家评审工作要求。强调专家评审时应遵守的工作纪律及工作规范，要求专家必须按照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提出综合评审意见和建议。
第七章  监督评价。专家库管理机构、专家库使用单位有责任和义务保障专家信息的安全，规定了专家库使用的5种违规情形。建立完善评审专家日常评价与年度评价机制，日常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次，由专家使用单位在每次评审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年度评价由专家库管理机构汇总日常评价情况后予以综合核定，每年开展一次，年度评价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年度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专家，取消专家资格2年。
第八章  附则。明确了玉林市科技局具有最终解释权及管理办法的实施时间。




